[image: image1.png]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
关于开展2018年度
上海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的通知
各区卫生计生委，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强化安全生产意识，确保生物安全，我委决定在全市开展2018年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规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生物安全意识、危险化学品管控意识、安全操作技能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防止病原微生物通过实验室向外环境扩散和实验室感染。

二、培训对象

1.开展病原微生物教学和科研实验活动的高校实验室负责人；

2.各医疗机构中心实验室和专科实验室负责人；

3.民办医疗机构实验室（检验科）负责人；

4.卫生计生系统外（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负责人；

5.各医疗机构分管生物安全部门负责人；

6.其他近两年未参加过市生物安全培训的实验室负责人。

三、培训时间

2018年10月。
四、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概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危险度评估、应急预案与演练；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施设备要求及个人防护设备、操作技术规范与健康监护；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运输与保存管理；重点传染病相关知识；危险化学品管理；实验室认可等。共计16学时（2天）。

五、培训方式与考核

1.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学员提问、教师与学员互动方式。

2.在培训授课结束后，对培训对象进行书面考试，考试合格者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和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

六、组织管理

1.本次培训由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委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负责实施，包括：制定培训计划、组织师资编印教材、开展培训、组织考试、进行培训效果评估和总结等。

2.各区卫生计生委要高度重视本次培训，落实专人负责，积极组织辖区内（包括卫生计生系统外）相关人员参与培训，并配合做好教学组织工作，及时反馈报名回执，确保参训人员按时参加授课与培训考核，保证培训质量。

3.各大学、三级医院、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关单位要积极组织本单位实验室负责人参加培训，及时反馈报名回执。

七、其他事项

1.请各区卫生计生委和各有关单位于9月20日（周四）前将团体报名回执（见附件）发邮箱，组织相关人员扫描二维码、登陆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官网（www.spma.sh.cn）首页教育培训栏目—培训专栏—网上报名，注册后，选择生物安全培训项目报名。

2.本通知附件电子版可在市情报所科研平台信息通知公告栏下载（http://116.236.253.174:78）。

3.本次培训具体授课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报名扫描二维码

联 系 人：吴老师、杨老师   


联系电话：61957528  61957525

邮    箱：peixun@scdc.sh.cn

附件：     区(单位)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报名回执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9月3日

抄送：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9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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